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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企业登记制度改革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企业设立手续的门槛大幅降低，办

事效率也越发高效便捷。 

 

另外，在企业清算撤出中国方面，2016 年 12 月 26 日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了「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的指导意见」（工商企注字[2016]253 号）（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并决定自 2017 年 3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简易注销登记改革。 

 

简易注销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市场主体退出便利化，简便注销流程，减少申请资料，对

于满足特定条件的企业除常规的清算手续外，还有权选择简易注销制度，在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上进行清算公告，在 45 天的公告期满后 30 天内，到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工商登记

的注销手续。 

 

这里所说的特定条件是指除去被列入负面清单的企业以及信用状况不良的企业外，①无债

权债务企业②公司成立后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 

 

「无债权债务」是指没有包括帐外劳务债务（未支付工资）、税务债务（以往纳税申报中出

现的未申报未缴纳等）在内的所有债权债务。 

 

目前，「指导意见」已实施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那么在实务操作上又是什么状态呢？去年 4

月，我公司在为一家天津的日资企业办理清算业务时，采用简易注销制度办理了工商局的登记

注销手续。在整个过程中，「简易注销制度」只是在最后的工商登记证（营业执照）注销环节得

到了体现，而在此之前的税务等手续上依然需要按照以往的程序和时间进行登记注销，因此，

我们感觉在实务操作上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以下，我们汇总了常规注销与简易注销的区别，请参考； 

分析内容 常规注销 简易注销 

清算组备案 

按照「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在申

请注销前需成立清算组并在工商局备

案。 

按照「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在申请注

销前需成立清算组但不需在工商局备案。 

公告形式 
需在指定报刊上进行公告（收费） 

 

无需在指定报刊上进行公告。但需要在「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 45 天（自然

日）的公示，并需上传制式性文件。 

公示期满 30 天内（自然日）需进行营业执照

的注销手续。 

营业执照的

正式注销 

①国税注销证明 

②地税注销证明 

③外汇登记注销证明 

④海关登记注销证明 

⑤劳动局社保登记注销证明（部分地区

不要） 

需在上述注销证明全部取得后才能办理

营业执照的注销手续。 

①国税注销证明 

②地税注销证明 

③外汇登记注销证明 

④海关登记注销证明 

⑤劳动局社保登记注销证明（部分地区不要）

需在上述注销证明全部取得后才能办理营业

执照的注销手续。 

注：按照前项的内容，45 天公示期满后的 30

日内需办理营业执照的注销手续，因此，需

要考虑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

交公示的时间。 

注销手续所

需时间 

通常需要 12 个月左右（其中，国地税的

注销需要半年以上的情形较多） 

与常规注销相比，由于无需进行清算组备案，

因此可以节约一些时间，但税务登记的注销

还需按常规做法进行，所以在缩短注销手续

的整体时间方面无法期待。 

 

综上所述，企业选择简易注销制度，的确可以节约一些时间，但前提是需要按照常规程序，

办理完税务等部门的注销后方可进行。因此，在税务登记的注销手续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真正

意义上的手续简化就很难实现。对于外资企业来讲，「指导意见」中所提到的『为了实现市场主

体退出便利化』这一目的是很难达到的。 

 

本来，该项制度并不止针对外资企业，同时也适用于中国国内的企业。我们认为制定该制度

是为了整顿中国国内常见的一些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即「僵尸企业」，简化其登记注销手续。

由此看来，非常遗憾，对于外资企业来讲，简化注销手续、轻松的撤出中国在现阶段还是很难

实现的。（完） 

 

 

 

 

 


